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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與廢棄物相關法令間的衝突

本文探討了台灣現行《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推動循環經濟過程中的法律衝突與

挑戰。循環經濟強調資源的再利用和最大化使用效率，以減少對天然資源的依賴和環境負擔。然而，現行

《廢棄物清理法》基於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主要關注廢棄物的清理與最終處置，忽視了廢棄物作為潛在

資源的價值，限制了資源再利用的空間。《資源回收再利用法》雖然致力於促進廢棄物的再利用，但在實

踐中仍面臨回收系統不完善、技術發展瓶頸和社會參與度不足等問題，影響了循環經濟的推廣。本文建議

修訂現行法規以更好地支持資源再利用，完善回收體系與技術支持，增強法律的協同與靈活性，並提升社

會參與度，以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通過這些措施，台灣將能更加有效地推動循環經濟，降低

產品碳足跡，並邁向淨零碳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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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全球對於氣候變遷與環境保護的關注逐步增

加，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概念日益受到重

視，成為推動永續發展的核心策略之一。循環經濟強調

資源的再利用、再製造與回收，旨在減少對天然資源

的依賴，並最大化資源的使用效率。在這個背景下，

產品的生命週期管理（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PLM）成為一個關鍵的工具，用以評估和減少產品全

生命周期內的環境影響，包括碳足跡的計算與報告。

根據《產品生命週期核算與報告標準》（Product Life 

Cycle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產品的碳足

跡是指在其生命週期各階段所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

涵蓋了 從原材料提取、生產製造、運輸分配、使用到

最終處置的全過程，如圖 1所示。

* 通訊作者，justin7775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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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下，產品在生命週期終結

後通常進入廢棄階段，其環境影響不僅僅止於填埋或

焚燒過程中的排放量，更包括前期的資源開採和運輸

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僅加重了環

境負擔，還造成了資源的浪費。然而，在循環經濟模

式中，產品廢棄階段所產生的廢料被重新引入另一產

品的生產過程，成為新產品的原料。這種「搖籃到搖

籃」（Cradle to Cradle）模式的轉變，對於碳足跡的

減少具有重要意義。根據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當廢棄物被用作新產品的原料時，

新產品的原料開採過程中僅涉及從「墳墓到搖籃」

（Cradle to Grave）的運輸碳排放量，這使得新產品的

整體碳足跡大幅降低。因此，循環經濟模式下的產品

碳足跡核算，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加全面的環境影

響評估，也有助於政策制定者推動更具有效性的減碳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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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現行法規對於廢棄物的管理仍多基於傳統

的線性經濟思維，強調廢棄物的清理與處置，而非其

在新產品生產中的再利用。這一點在《廢棄物清理

法》及相關法規中表現尤為明顯。法規中對於「再利

用」的定義往往過於狹隘，未能充分考量實際操作中

將廢棄物轉化為原料的可能性，從而造成了企業在實

踐循環經濟時面臨的法律障礙。這種法規與實務之間

的落差，不僅限制了企業在減少碳足跡方面的努力，

也阻礙了整體環境效益的實現。

以台灣為例，雖然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循環經濟

政策，但相關法規的修訂速度遠不及實務需求的變

化。企業在落實循環經濟理念時，經常面臨法規適用

上的模糊地帶，導致在廢棄物再利用時無法獲得應有

的法規保障。例如，某些行業試圖將生產過程中的副

產品或廢料再利用為其他產品的原料，但由於法規中

對「廢棄物」與「資源」的界定不明確，這些企業往

往面臨著法律風險與高昂的合規成本。本期刊旨在探

討這一法規與實務間的落差，並分析其對循環經濟發

展的影響。通過結合《產品生命週期核算與報告標

準》中的碳足跡評估方法，本文將深入剖析現行廢棄

物管理法規如何在循環經濟的推動過程中產生阻礙，

並提出針對性建議，期望能為政策制定者與實務工作

者提供具體的參考方向。在全球推動低碳經濟與永續

發展的背景下，理解並解決這些法律障礙，將是實現

環境、經濟與社會多方共贏的重要一步。

搖籃、大門、墳墓

在產品生命週期的討論中，「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搖籃到大門」（Cradle to Gate）以及「搖籃

到墳墓」（Cradle to Grave）是三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

述產品從設計、生產、使用到最終處置的不同階段。這

些概念在生命週期評估（LCA）中扮演著關鍵角色，幫

助企業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和管理產品對環境的影響。

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
「搖籃到搖籃」是一種強調資源閉環循環的設計和

生產方式。這個概念的核心在於產品在生命週期結束

時，其組成材料不會被視為廢棄物，而是重新進入生

產系統，成為新產品的原料。這種方式不僅減少了對

新原料的需求，也大幅降低了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

例如，在某些電子產品的生產中，廢舊設備中的金屬

和塑料可以被回收利用，再次用於新產品的製造中。

這不僅實現了資源的有效利用，也降低了產品的整體

碳足跡。因此，「搖籃到搖籃」模式被視為推動循環經

濟的重要策略，能夠顯著減少產品的環境負擔。

搖籃到 大門（Cradle to Gate）
「搖籃到大門」則是一種更狹窄的生命週期評估

方法，專注於產品從原材料提取到工廠門口完成生產

這一階段的環境影響。在這種模式下，產品生命週期

的後續階段，如運輸、使用和最終處置，並未納入考

量。這種評估方法通常適用於需要評估生產過程碳足

跡的情境，例如企業希望量化其生產活動中的溫室氣

體排放量，或者需要計算生產過程中的能源使用效

率。儘管「搖籃到大門」評估能夠提供有關生產階段

的重要數據，但它忽略了產品使用和處置階段對環境

的長期影響。因此，在某些情境下，「搖籃到大門」評

估可能會低估產品的真實環境成本，尤其是當產品的

使用和處置階段對碳足跡有顯著影響時。

搖籃到墳墓（Cradle to Grave）
「搖籃到墳墓」是一種涵蓋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評

估方法，從原材料的提取到產品的最終處置都納入考

量。這種方法旨在全面評估產品的環境影響，尤其是

在考慮廢棄物處置方式對環境的長期影響時。「搖籃到

墳墓」評估通常用於計算產品的總碳足跡，幫助企業

了解產品在生命週期各階段中的碳排放情況。例如，

對於一件家電產品，這種評估會考慮從金屬、塑料等

原材料的開採和加工，到產品在消費者使用期間的能

耗，直至其最終被丟棄或回收再利用的整個過程。這

種全面的評估方法能夠揭示產品環境影響的全貌，並

 圖 1   產品生命週期的五個階段（出於說明目的而簡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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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改進產品設計、優化資源利用提供科學依據。

在循環經濟的框架下，這三種評估方法各有其重

要性。企業在選擇適當的評估模式時，應根據產品的

特性與其對環境的影響程度來決定，以便更精確地衡

量和減少產品的碳足跡。特別是在推動資源再利用和

減少廢棄物方面，「搖籃到搖籃」的模式提供了一個長

遠的解決方案，對促進永續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循環經濟與廢棄物法令之間的衝突分析

在推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法規扮演著至關重要的

角色。然而，現行的《廢棄物清理法》及相關法律條文

往往基於傳統的線性經濟模式，側重於廢棄物的最終處

置，而非其在資源再利用中的潛力。這一點在實踐中產

生了顯著的矛盾，阻礙了循環經濟理念的有效落實。

首先，《廢棄物清理法》對廢棄物的定義與管理方

式，仍然主要集中在廢棄物的清除、運輸與最終處置

上。法規強調了對環境污染的防治，要求企業妥善處理

其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然而，這樣的法規設計忽略了廢棄物作為潛在資源的

價值，導致了資源再利用的空間受到限制。例如，法

規中對「廢棄物」的狹義定義，使得許多可回收或再

利用的材料在法律上仍被視為廢棄物，進而需要遵循

嚴格的處理規範，而不是作為資源再度利用的材料。

其次，現行法規在資源回收方面的規範不夠靈

活，未能充分考慮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時的實際需

求。由於法規過於僵化，企業在尋求創新回收與再利

用方式時，往往面臨許多法律障礙。例如，某些企業

可能試圖將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或廢料重新利用於其

他生產環節中，但由於現行法規未能有效區分廢棄物

與資源，這些行為可能在法律上被視為非法，從而受

到處罰。這種情況不僅增加了企業的合規風險，也削

弱了其推動循環經濟的積極性。

此外，法規對於回收材料的標準與要求缺乏統一

性，導致了法律實施中的混亂。不同地區或部門可能對

於何種材料可以被回收再利用、如何進行回收等問題

有不同的規定，這使得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策略時，

面臨著不同的法律解釋和執行標準。這種不一致性不

僅增加了企業的運營成本，還可能導致資源浪費，進

一步阻礙了循環經濟的發展。

綜上所述，現行《廢棄物清理法》在法律條文上

存在與循環經濟理念的矛盾點，這些矛盾使得資源再

利用與回收面臨諸多挑戰。要有效推動循環經濟，法

律框架必須進行修訂，從根本上改變對於廢棄物的傳

統觀念，將其視為潛在的資源，而非單純的環境負擔。

企業實踐中的困境

企業在實施循環經濟時，往往面臨來自法律層面

的諸多挑戰與阻礙。這些困境主要來源於法律框架的限

制，以及現行法規在實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不一致性。

首先，現行法規對於廢棄物管理的嚴格規範，往

往使得企業在嘗試創新或改變其生產流程以適應循環

經濟模式時，面臨著法律風險。例如，一家工廠可能

希望將其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或廢料轉化為其他產品

的原料，這樣可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增加資源的利

用效率。然而，根據現行法規，這些副產品或廢料可

能仍被視為需要特殊處理的廢棄物，而非可再利用的

資源。這意味著企業在進行這些操作時，必須遵循一

系列嚴格的法律要求，這不僅增加了運營成本，也可

能導致合規風險的增加。

其次，企業在實踐中往往面臨來自不同法律部門

的矛盾要求。例如，一家企業可能受到環境保護部門

的監管，要求其按照嚴格的廢棄物管理規定處理其生

產過程中的廢料；同時，該企業可能也受到經濟部門

的推動，要求其提高資源利用率，實施循環經濟策

略。這種雙重要求往往導致企業在實際操作中無所適

從，無法在合法合規的同時推動創新和可持續發展。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台灣的塑膠製品行業。塑膠產品

的生產過程中，往往會產生大量的邊角料和次品。這

些廢料在現行《廢棄物清理法》下被視為需要處理的

廢棄物，因此企業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來進行處理。

然而，這些塑膠廢料實際上可以通過簡單的加工重新

回到生產環節，作為新產品的原料使用。由於法規的

限制，企業在進行這種回收再利用時，往往需要克服

來自環保部門的法律障礙，這不僅增加了企業的運營

成本，也限制了資源的有效利用。

另外，某些企業可能在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方面取

得了技術上的突破，能夠將廢棄物有效轉化為新產品

的原料。然而，由於現行法規對這類行為缺乏明確的

法律支持，這些企業往往面臨著技術合法性和市場合

規性的雙重挑戰。這導致企業在投入資金進行技術研

發時，面臨著不確定的法律風險，從而降低了其在循

環經濟領域的創新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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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現行法律框架對於企業推動循環經濟的

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廢棄物管理的傳統觀

念束縛，二是法律要求的不一致性和不確定性，三是缺

乏對企業創新和技術突破的法律支持。這些因素共同構

成了企業在實踐循環經濟過程中面臨的主要法律挑戰與

阻礙。為了推動循環經濟的廣泛實施，法律框架必須進

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模式，並為企業創新和

可持續發展提供更加明確和穩定的法律保障。

結論來看，循環經濟的實踐要求法律框架的革

新。企業在面對現行《廢棄物清理法》的限制時，需

要在法律風險與可持續發展之間找到平衡。通過對現

行法律的修訂和完善，尤其是在資源再利用和回收方

面，企業才能夠更加有效地實施循環經濟策略，並在

減少碳足跡和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實現經濟增

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是為了促進資源循環使用而

設立的法規，旨在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推動廢棄物轉

化為可再利用的資源。從法規的精神來看，這部法律的

確符合循環經濟的核心理念，即通過延長資源的使用壽

命，降低對原生資源的需求。然而，該法在實踐過程中

仍然面臨多重挑戰，這使得其對循環經濟的貢獻有限，

與《廢棄物清理法》對照，如表 1所示。

首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執行方面的挑戰之一

是回收體系的健全性問題。雖然法規鼓勵廢棄物的回收

和再利用，但實際操作中，由於回收系統的不完善，

很多廢棄物並未能有效進入再利用的流程。例如，某

些回收材料因為市場需求不足或技術限制，最終仍然

被視為廢棄物處理，未能真正實現資源的閉環利用。

其次，再利用技術的發展也是一大制約因素。儘

管法律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技術上的瓶頸使得許多回

收材料無法被高效再利用。某些複合材料或高度污染

的廢棄物，雖然在法律上被允許回收再利用，但現有

的技術可能無法將其轉化為高質量的原材料，這限制

了循環經濟的真正推廣。

另外，產業鏈的協同作用不足也削弱了法規的實

際效果。資源回收再利用涉及多個產業的合作，包括

廢棄物的收集、運輸、處理和再製造。然而，由於不

同部門或企業之間的協同不夠，整個回收再利用的過

程效率低下，這導致了資源利用率的降低。

再者，社會公眾對於資源回收再利用的參與度也

是一個關鍵因素。雖然法規鼓勵公眾參與，但實際

上，由於回收體系的不完善和相關知識的不足，公眾

在廢棄物分類和回收方面的參與度仍然有限，這進一

步削弱了循環經濟的效果。最後，法規本身的靈活性

不足也是一個問題。現行法規對於哪些材料可以被回

收再利用有一定的規範，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需

求的變化，法規可能無法及時更新，從而限制了企業

創新和技術應用的空間。

總結來說，雖然《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在推動循環

經濟方面具有積極的作用，但由於回收系統的完善度、

技術限制、產業鏈協同作用的缺乏、社會參與度不足以

及法規靈活性等問題，該法在實踐中尚未能完全實現循

環經濟的目標。未來，需要針對這些挑戰進行全面的法

規修訂和執行改善，以更好地支持循環經濟的發展。

表 1   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差異

項目 廢棄物清理法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主要目標
規範廢棄物的產生、清理、運輸及最終處置，防止
污染環境。

促進廢棄物的回收再利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保護
資源。

管理重點 重點在於廢棄物的處置和清理，防止環境污染。 重點在於資源的回收再利用，延長資源使用壽命。

適用範圍 針對所有廢棄物，包括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
針對特定廢棄物，例如電器、電子產品、車輛等的
回收再利用。

法規精神
強調廢棄物管理的合規性與環保要求，確保廢棄物
不對環境造成危害。

鼓勵廢棄物作為資源的再利用，降低對原生資源的
依賴。

處罰與規定 規定了不當處置廢棄物的法律責任與處罰措施。 規範回收再利用的標準及不合規行為的處罰。

資源利用
資源利用並非其主要關注點，重點在於減少環境污
染。

明確鼓勵將廢棄物作為原材料重新利用，促進循環
經濟。

主要挑戰
在處理廢棄物的同時，可能忽略其作為資源的潛
力。

需解決回收系統不完善與再利用技術不足的問題。

執行部門 主要由環境部及地方環保單位執行。 由環保部、經濟部等多個部門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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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燃煤底灰探討新型再利用途徑執行困
難之處

燃煤底灰（R-1107）目前再利用管理辦法列於《經

濟部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辦法》的附表中的編號

一、煤灰，其內涵包括飛灰與底灰，整理其再利用管

理方式如表 2，可以發現幾點主要差異：

1. 適用範圍較窄：底灰再利用主要集中在水泥生

料、預拌混凝土和混凝土粒料等建材生產，應用

範圍較飛灰狹窄。

2. 工廠類型限制：底灰再利用僅限於具有特定工廠
登記的生產單位，應用範圍集中於基礎建材製造。

3. 產品類型少：底灰的再利用產品類型相對較少，
主要局限於建材，如混凝土和陶瓷磚瓦等。

4. 運作管理要求嚴格：底灰在露天貯存和運輸過程中，
必須設置防止污染擴散的設施，管理上較為嚴格。

表 2   煤灰（飛灰與底灰）再利用管理方式比較

項目 飛灰 底灰

來源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
料的燃煤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廠發
電鍋爐產生的飛灰。

來自以煤為單一燃料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
燃料的燃煤發電鍋爐，或混燒最多 10%木質顆粒的燃煤電
廠發電鍋爐產生的底灰。

再利用
用途

 •高瓷石粉原料
 •水泥製品（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緣
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預鑄混凝土建築
構件）原料

 •混凝土攪拌物用途
 •陶瓷磚瓦原料
 •顆粒保溫材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混凝土粒料原料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水泥生料
 •預拌混凝土原料
 •混凝土粒料原料
 •陶瓷磚瓦原料
 •顆粒保溫材原料
 •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原料
 •瀝青混凝土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原料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原料
 •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

再利用
機構
資格

工廠類型：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且其產
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高瓷石粉、水泥、水泥製品
（混凝土磚等）、預拌混凝土、陶瓷磚瓦製品、顆
粒保溫材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混
凝土粒料、瀝青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
料。

商業類型：依法辦理營業登記的批發零售業，營業項目包括回
收物料批發或其他相關批發業。

例外：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發電鍋
爐產生的飛灰不適用於此資格。

工廠類型：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符合免辦理登記規定，且
其產品至少包含下列之一：水泥生料、預拌混
凝土、混凝土粒料、陶瓷磚瓦製品、顆粒保溫
材料、鋪面工程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
混凝土粒料、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用粒料或
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

例外：直接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之工程填地材料用途者，
不受上述資格及產品限制。

含飛灰的底灰：同底灰再利用機構應具備之資格。

運作
管理

1. 運輸前處理：飛灰送往再利用機構前需進行清除，可委託合
法運輸業代為清除。

2. 設施要求：若再利用作為水泥生料用途，工廠需具備水泥旋
窯。

3. 存儲要求：無特殊露天貯存要求。
4. 申報與追蹤：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料
者，需申報流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者，需依規定申報銷售
使用情形，並附相關文件。

5.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1. 存儲要求：底灰可採用露天貯存，需設有排水收集設施
及有效抑制粒狀污染物散逸設施。

2. 運輸前處理：無特別要求，與飛灰相似。
3. 申報與追蹤：

 •再利用於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及瀝青混凝土粒
料者，需申報流向並裝置即時追蹤系統。

 •再利用於非農業用地工程填地材料者，需依規定申報並
附相關文件（公共工程需附招標單位核准文件，非公
共工程則免附）。

4. 剩餘廢棄物處理：依《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

品質
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混凝土（地）磚、空心磚、水泥瓦、水泥板、
緣石、混凝土管、人孔、溝蓋、紐澤西護欄、預鑄混凝土建
築構件等水泥製品，需符合 CNS3036或相關國家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粒
料，需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綱要規範。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用
公共工程施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水泥生料、預拌混凝土、混凝土粒料、陶瓷
磚瓦製品等，需符合國家標準。

 •再利用產品如鋪面工程基層或底層級配粒料、瀝青混凝土
粒料，需符合國家標準或公共工程共通施工綱要規範。

 •其他再利用產品需符合國家標準，若無國家標準，則可採
用公共工程施工規範、產業公會標準或契約標準。

法律
限制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於再利用。
 •混燒最多 5%廢棄物衍生燃料或生質燃料的燃煤發電鍋爐產
生的飛灰，不適用於某些再利用資格。

 •依相關法規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不適用於再利用。

檢測
要求

 •飛灰需符合 CNS3036混凝土用飛灰及天然或煅燒礦物攪和物
之要求。

 •產源事業需每月依 CNS 10896進行飛灰特性檢測，並在取樣
前十日通知環保主管機關，並於每年三月前提交檢測報告。

 •底灰不需像飛灰那樣頻繁的檢測，除非含飛灰的底灰再利
用，則需符合相同的檢測要求。

特殊
條款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同底灰的再利用資格。  •含飛灰的底灰再利用用途需符合與底灰相同的再利用資格
和運作管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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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露天貯存規範：允許底灰露天貯存，但需設置排

水收集設施及有效的污染抑制設施，增加了管理

的複雜性。

6. 檢測要求較少：底灰再利用在某些用途上不必像

飛灰一樣經過特定的品質檢測（如 CNS 3036），但

仍需符合其他相關標準。

然而，燃煤底灰的來源與燃煤飛灰並無差異，也同

屬 R類，即公告應回收或再利用廢棄物，若將其細磨，

則有相當的性質，包括 Cheah等人將細磨的高爐爐碴和

細磨燃煤底灰應用於三元混合水泥中，研究了這種混合

物對混凝土性能的影響，發現其在提高混凝土的耐久性

和抗壓強度方面具有潛力 [2]。Kim進行了一項研究，將

篩選並細磨的燃煤底灰粉末作為高強度砂漿中的粗黏結

劑使用，結果顯示，這種替代材料能顯著改善砂漿的可

操作性，同時保持其強度性能 [3]。Cheah等人進一步研

究了細磨燃煤底灰的研磨參數對其性質的影響，並分析

了其在混合水泥中的應用效果，發現適當的研磨參數可

以顯著提升水泥的物理性能 [4]。Ban等人在其研究中探

討了含有大量細磨高爐爐碴和燃煤底灰，以及石灰窯灰

的混凝土的性能，發現這種混合物在改善混凝土的耐久

性和環保性方面表現良好 [5]。Poudel等人則將細磨燃煤

底灰與爐碴結合，作為水泥的替代材料應用於可持續混

凝土基礎設施中，研究顯示這種替代方案在降低碳排放

和成本的同時，能保持甚至提高混凝土的結構性能 [6]。

最後，Chuang等人研究了使用細磨燃煤底灰替代部分

卜特蘭水泥對普通混凝土性能的影響，結果表明，這種

替代材料能在不顯著影響混凝土強度的前提下，改善其

耐久性和工作性 [7]。但主要因目前的運作管理不同而造

成再利用率相較於燃煤飛灰低落的結果。

結論與建議

現行的《廢棄物清理法》仍然基於線性經濟模式，

主要關注廢棄物的清理和最終處置，而忽視了廢棄物

作為可再利用資源的潛力。這導致企業在推行循環經

濟策略時面臨法律障礙，增加了合規成本與風險。同

時，《資源回收再利用法》雖然符合循環經濟的核心理

念，致力於促進廢棄物的再利用，但在實踐中仍存在

諸多挑戰，如回收系統的不完善、技術發展的瓶頸以

及社會公眾參與度的不足等，這些問題限制了該法在

推動循環經濟方面的效果。

要改善這問題，本文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1. 修訂《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應對這兩部法律進行修訂，將廢棄物視為潛在資

源，強化其在循環經濟中的再利用價值，並統一

回收與再利用的標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適應性。

2. 完善回收體系與技術支持：政府應加強對回收系

統的建設，提升廢棄物再利用技術的成熟度，特

別是針對複合材料或高度污染廢棄物的處理，從

而提高資源的閉環利用效率。

3. 加強法律實施的協同與靈活性：在《資源回收再

利用法》的執行中，應加強不同部門和企業間的

協同合作，並確保法規的靈活性，及時根據技術

進步和市場需求調整法律框架，為企業創新提供

更大的空間。

4. 提升社會參與度：政府應推動公眾教育，增進社會對

資源回收再利用的認識，提升公眾在廢棄物分類和回

收中的參與度，從而支持循環經濟的全面推行。

通過這些措施，相信台灣可以更加有效地實現循

環經濟的目標，在降低環境負擔的同時，促進經濟的

可持續增長，能夠夠有效地降低產品碳足跡，為實現

淨零碳排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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